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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工程学院 2020 年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招生 

“综合能力考核”实施细则 

根据研究生院《关于做好 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》及陕西省疫情防控工作

要求，结合我院博士生招生“申请考核制”工作实际情况，为保障师生健康安全，维护复

试公平公正公开原则，达到科学选才、质量为先目标，特制定机械工程学院学术型博士研

究生“综合能力考核”实施细则。 

一、 综合能力考核安排 

（一）现场考核-全日制/非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考生（所在居住地为国家划定低

风险地区，且全国政务信息平台健康防疫码、本地健康二维码为“绿码”；现居住地为湖北

省，须在报到时出示前七日内进行的核酸检测报告，且结果为阴性）。 

网络远程考核-确因疫情等原因无法到校者（地处疫情中高风险区的考生；低风险地区

由于疫情原因不能到校考生，须出具当地防疫部门证明；由于自身身体状况不能到校的考

生，须出具三甲医院诊断证明）。 

同一学科现场与远程考核内容一致、时间一致、标准一致。 

（二）考核时间：6月 14日 

（三）考核地点：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 

二、 考核对象及范围  

(一) 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 

报考机械工程学院的考生，材料评议成绩≥80分，且英语成绩≥60分。 

(二) 非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 

报考机械工程学院的考生，材料评议成绩≥80分，且英语成绩≥60分。 

三、 参加考核的考生需携带的材料 

(一) 现场考核的考生 

(1) 个人防护物品：口罩、消毒纸巾、便携免洗洗手液等。 

(2) 资格审查材料：有效居民身份证（军人持军官证）、准考证原件。当天证件不齐，

或没有按照指定时间参加资格审查者取消博士生考核资格。 

(二) 网络远程考核的考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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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考核环境及设备等：封闭、无噪音、无外人的考试环境；准备台式机（须配摄像头、

拾音器、音箱）、笔记本电脑或手机等，并保证设备完好；提前安装软件，并按照

学校要求进行面试软硬件测试。 

(2) 资格审查材料：有效居民身份证（军人持军官证）、准考证原件（通过软件平台进

行人脸扫描识别、比对，或考生在屏幕前展示身份证和准考证，由工作人员进行比

对认证）。资格审查不合格者，不得参加考核。 

四、 考核工作时间节点 

(1) 6 月 13日下午 3点-6点：参加现场考核的考生报到并进行资格审核。有入住要求

的考生由学院志愿者引导办理入住手续。现场及网络远程考核考生分别抽签确定

考核顺序（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）。 

(2) 6 月 13 日下午：综合素质测试。考生通过手机完成（请提前准备具有一定流量的

智能手机）。测试时间、办法另行通知。 

(3) 6 月 14日全天：现场及网络远程综合能力考核（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）。 

(4) 6 月 20日下午：公布成绩，确定预录取名单。 

备注：学校提供创新港住宿 1晚，如有滞留需考生自行解决。 

五、 综合能力考核内容 

学院成立由教授或博导组成的 5至 7 人考核专家组，重点对考生的基础知识、科研能

力以及硕士期间或报考博士以前的工作进行考核，每位考生考核 30分钟，其中要求考生准

备不超过 20分钟的 PPT向专家组汇报，专家提问 10分钟。PPT 内容包括： 

(1) 个人基本情况（用英语介绍）。 

(2) 学术报告（可结合硕士期间的研究内容或自选以前从事过的研究项目）。 

(3) 科研计划报告，即对撰写的科研计划书进行汇报。 

每位考核专家根据考生的汇报情况，对考生的基础知识、综合能力和科研素质等进行

综合评估，按百分制给出分数。每位考生在本组的得分是所有专家打分的平均分数。此环

节成绩占总考核成绩的 40%。 

六、 总成绩计算方法 

最终成绩=材料评议成绩（百分制）*30%+英语成绩（百分制）*30%+综合能力考核成绩

（百分制）*4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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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录取办法 

根据考生的考核总成绩、思想品德表现、身体健康状况等全面衡量，择优录取，并经

学院招生工作小组确定拟录取名单。拟录取考生与导师采用双向选择的方式确定。 

录取为非定向就业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，档案一律调至我校，毕业后自主择业，学校派

遣。录取为定向就业的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，须与学校、定向单位签订三方定向就业协议

书，学习期间不调档，不转户口，不安排学校宿舍，不享受奖助金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

给相应的、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书。 

八、 思想政治素质及品德 

采取“函调”方式进行考核，考生所在单位须在规定时间通过指定方式向我校提交《思

想政治素质和品德审查表》，对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 

特别说明 

(1) 如准考证丢失，请务必在报名系统里下载并打印。 

(2) 加试。持境外硕士学位考生须加试政治理论考试，由学校在考核期间统一组织，具

体考核时间和考场另行通知。 

(3) 我院录取的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9 月全部入驻“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”，在创新港

进行报到、注册、学习、研究和生活。 

(4) 为方便后期沟通，学院建立了机械学院“综合能力考核”群，群号将以短信方式通

知，请达到我院院线的同学及时入群。 

(5) 学院博士研究生综合能力考核工作申诉电话：029-82665204（兴庆校区）、029-

88965204（创新港校区）。 

其他未尽事宜以学校相关文件为准。 

 

机械工程学院 

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

 

 

附件 1：参加机械工程学院 2020年学术型博士生招生“综合能力考核”名单公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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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远程考核指导意见 

一、考核对象 

1.地处疫情中高风险区的考生。 

2.低风险地区由于疫情原因不能到校考生（须出具当地防疫部门证明）。 

3.由于自身身体状况不能到校的考生（须出具三甲医院诊断证明）。 

二、考前准备 

1.考生所处考试场所须封闭、无噪音、无外人。考生不得佩戴耳机，不得录播、录音、

录屏。 

2.考生端硬件准备。采用台式机（须配摄像头、拾音器、音箱）、笔记本电脑或手机等，

并保证设备完好。 

3.软件安装、调试，并按照学校要求进行面试软硬件测试。 

4.考生面试时不得过度修饰仪容，不得佩戴墨镜、帽子、头饰、口罩等，头发不得遮

挡面部，必须保证视频中面部图像清晰。 

5.学生端连接登录复试系统的设备不允许再运行其他网页或软件，设备须处于免打扰

状态，保证考核过程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或打断，不得与外界有任何音视频交互，考核房间

其他电子设备必须关闭。 

6.远程考核主设备摄像头正对考生，考核全程开启。复试过程中，视频中考生图像底

端始终不得高于腹部，双手须全程在视频录像范围内。 

三、考中事项 

1.对学校端所有考场和考生端考核场所进行检查，确保符合相关要求。 

 2.严格考核过程管理，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，加强考核过程监管，严防考核弄虚作假、

徇私舞弊。对面试考核过程全程录音、录像。 

3.根据所选软件平台，考生面对自身前方摄像头进行人脸扫描识别，扫描图像与身份

证照片或本人报名照片进行比对，比对成功进入考核；对不具备头像扫描识别功能的软件

平台，采用人工审验，由考生在屏幕前展示身份证和准考证，工作人员对考生头像与证件

照片进行比对，比对结果相符进入考核。如资格审验有争议，截屏后可准许考生面试，后

期再进行相关审核。 

4.由组长组织考核的综合考核全过程。若网络中断，当时考题作废，待网络恢复后，

重新组织考核。面试考核过程中随机抓拍考生图像，以便后期可进行相关比对认证。考核



 

5 

结束后，须将完整视频提交学校备查。 

 


